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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上报《2025年度五原县本级财政衔接
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实施方案》的请示

五原县人民政府：
现将《2025年度五原县本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实施方案》随文上报。
望予批复为盼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原县农牧和科技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6月5日




2025年度五原县本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补助资金实施方案

按照国家、自治区、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关要求，结合我县工作实际，2025年县级财政计划投入资金1450万元用于巩固“两不愁三保障”成果、资金绩效管理、项目资产管理、公益岗位补助、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、驻村工作队经费等，确保脱贫攻坚成果得到有效巩固。现就县本级财政投入资金使用计划如下：
一、任务目标
按照上级“四个不摘”政策要求，解决好脱贫人口、监测人口在医疗、教育、住房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和驻村工作队的生活补助等问题，确保脱贫人口、监测人口持续稳定增收和驻村工作队的工作积极性。
二、资金计划及使用
（一）教育帮扶资金46.5万元。
县级财政投入46.5万元用于对全县脱贫人口、监测对象户内子女教育补助。补助标准：学前幼儿每年补贴2000元；小学生每年补贴1000元；初中学生每年补贴1000元；普通高中学生每年补贴1500元；职业高中学生雨露计划每年补贴3000元；参照自治区标准，给予2025年秋季新入学的大学生每生每年补贴6000元。
（教育局牵头、农牧和科技局协助，各乡镇（农场）和办事处负责落实。完成时限：2025年11月底前）
（二）健康帮扶资金49.5万元。 
1.计划投入资金23万元用于家庭病床补贴。根据统计，2025年享受家庭病床服务的建档立卡脱贫人口、监测人口共计52名，按每床位每月4423元计算，计划列支23万元用于家庭病床服务补贴。
2.建档立卡脱贫人口、监测人口医保补贴资金26.5万元。
县级财政投入投入资金26.5万元，为脱贫人口、监测人口补贴2025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用，补贴标准200元/人。
（医疗保障局牵头、农牧和科技局协助，财政局、卫健委配合。完成时限：2025年12月31日前）
（三）驻村工作队生活补助126万元。
县级财政投入资金126万元解决63名驻村工作队经费生活补助。
（组织部牵头、财政局、农牧和科技局协助，各乡镇（农场）和办事处负责落实。完成时限：2025年12月31日前）
（四）住房安全保障资金60万元。
县级财政投入投入资金60万元，用于21户脱贫人口、监测对象新建危房、危房修缮补助。
（住建局牵头，财政局、农牧和科技局协助，各乡镇（农场）、办事处具体实施。完成时限：2025年12月底前）
（五）美丽乡村长效管理奖补拟安排550万元。
用于对全县各自然村乡村人居环境管理经费奖补。
（六）组织部、财政局项目建设资金428万元。
县级财政投入资金428万元，用于组织部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（97.5万元）和财政局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建设（330.5万元）。
（组织部、财政局牵头、农牧和科技局协助，各乡镇（农场）和办事处负责落实。完成时限：2025年12月31日前）
（七）农牧和科技局、各乡镇（农场）、办事处资金项目资产管理费87.3万元。
县级财政投入资金87.3万元，用于聘请第三方进行衔接资金绩效评价和资产核查、资产管理、项目管理、防贫保保险、公益性岗位补助、驻村工作队意外保险等。
（农牧和科技局牵头、财政局，各乡镇（农场）和办事处负责落实。完成时限：2025年12月31日前）
（八）各乡镇（农场）、办事处防返贫动态监测工作经费100万元。
县级财政投入资金100万元，用于各乡镇开展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工作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各乡镇（农场）和办事处负责落实。完成时限：2025年12月31日前）
（9） 区内市外务工人员一次性交通补助拟安排2.7万元。
用于区内市外务工人员交通补助。
同时鉴于享受相关政策的脱贫人数、监测人数是动态的，本计划内各项资金之间可适当进行调整。
三、监督保障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、层层落实责任。具体实施单位对资金安全、规范、有效运行负直接责任。各牵头单位具体负责资金的使用及管理。引导建档立卡脱贫人口、监测对象主动参与资金项目管理，加大监管力度，用好资金。
（二）强化督查考核。各牵头单位要建立资金使用情况调度及信息通报制度，定期通报衔接资金使用情况，将资金督查列为全县2024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重大督查事项，及时通报情况，限期改正存在的问题。定期开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，将评价结果应用于各实施单位年终成效考核中。
（三）加大监督检查、追责力度。县财政、农牧和科技、审计等部门要加强对关键环节的跟踪督导检查，及时督促指导实施部门严格按照计划组织实施。纪检监察、检察机关将全过程监督，加强预防和整治乡村振兴领域各种违法违纪行为，对虚报冒领、截留私分、贪污挪用、侵占套取、挥霍浪费等各类违法违纪行为一经发现，依纪依法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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